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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进一步强化吴江区行政区域内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全面辨识管道安全风险，梳理管道

事故应急资源，规范应急处置程序，有效衔接政府和企业应

急预案，提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

少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结合吴江区管道保护实际，制

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本预案主要编制依据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2014〕第 13 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2007〕第 69 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2019〕第 29 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2015〕第 23 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2015〕第 36 号）

（6）《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0〕第 30 号）

（7）《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令〔2013〕第 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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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办发〔2005〕

11 号）

（9）《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

101 号）

（10）《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

第 645 号令修正）

（11）《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 708 号）

（12）《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 493 号）

（13）《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江苏省第十二届人大

常务委员会）

（14）《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国家安

全监管总局令第 21 号）

（15）《生产安全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令第 88 号）

（16）《长输管道工程设计规范》（GB 50251-2015)

（17）《输油管道工程设计规范》（GB 50253-2014）

（18）《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 50183-2004)

（19）《石油天然气站内工艺管道工程施工规范》（GB

50540-2009)

（20）《油气长输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369-2014)

（21）《油气输送管道穿越工程设计规范》（GB

50423-2013）

http://www.baidu.com/link?url=AIpoT5T3apsWVeRHe_E6TXd7H38m-USXaCHwhIrizhXExe7ykAv-dqtCe_LTXPGBQ5peWvQLDkPxIwytt94z1iDep6_vuA_g_zd6a0XnUiO
http://www.baidu.com/link?url=AIpoT5T3apsWVeRHe_E6TXd7H38m-USXaCHwhIrizhXExe7ykAv-dqtCe_LTXPGBQ5peWvQLDkPxIwytt94z1iDep6_vuA_g_zd6a0XnU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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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油气输送管道线路工程抗震技术规范》（GB

50470-2017）

（23）《油气长输管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编制规范》（SY/T

7412-2018）

（24）《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AQ/T 9002-2006）

（25）《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 29639-2020）

（26）《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基本规范》（AQT

9007-2019）

（27）《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GB

30077-2013）

（28）《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 6441-86）

（29）《苏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20 年）

（30）《苏州市吴江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20

年）

国家、省、市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会安全因素直

接影响吴江区行政区域内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含电厂专用

管道）及其附属设施（以下统称“长输管道”）正常运行的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具体包括：

（1）吴江区行政区域内长输管道的一般突发事件；

https://www.so.com/link?m=bQq02WKcbj5kwGe80pkOccujKOm3C5LJdhYj/OVhxYlZo6o6aJmvxV+yx883MAepx1d3JofYtL5uJxrj7vtTQVcrDEqqf1aUa1zjVS6zDaPervRsACQkaH0pi78ixaBg0IGciXRvBAeBJ3p+z9pzhZZQrrQIRC3cPJ5eu0xsaerDsmgDCws4sCmmuaz/RlKNa/mYspD8MNSth0E766ltO8fAVbCanmxsuugHcVv143R1uuHgrKDHjZZ51uxE=
https://www.so.com/link?m=b0kOAXSfuVhftP/gINqWdAb67mSc+H+yYKYp89O3L7CHTsXKgWmTAhAGtr/3IRfeVROrCLR19woVj1/4gD8hypDGiVzMzvgyO5nlfYHd/8EeU6K5yad5AuT1OZNTyJr7igF2q1hQJX5mbfJF9PDODjIohFn1vVzXIHc0ySUh6LGWOOO/dsMNlgXmXwUB5zzHOdSpbmjXbCR7YV9a8XJhj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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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江区行政区域内长输管道的特别重大、重大、

较大突发事件。

本预案不适用于非吴江区长输管道突发事件导致的吴

江区石油天然气和城镇燃气供应短缺和中断事件。长输管道

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突发事件分级分类情况见 1.5。

表 1 本预案所涉及的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

序

号

管道名

称

管道所属

单位

管道

里程

（km）

吴江

区内

里程

（km）

途径

区镇

投

产

时

间

设计能

力 （设

计压力/

年输送

量）

输

送

介

质

管

线

阀

室

1

甬宁线

原油管

道

国家管网

东部储运

公司南京

输油处长

兴输油站

666 24.79

吴江区桃

源镇、盛泽

镇、震泽

镇、七都镇

200

4

8.5MPa

2000 万

吨/年

原

油

1

座

2

西气东

输二线

嘉兴甪

直联络

线

国家管网

集团西气

东输公司

苏浙沪管

理处

49.7

（境

内）

32.19

吴江区同

里镇、黎里

镇、太湖新

城

201

2

10MPa/

100 亿立

方米

天

然

气

2

座

3

苏南成

品油管

道

国家管网

华东分公

司南京管

366 1.97

吴江经济

技术开发

区

201

0

10MPa/

350 万吨

汽

柴

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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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管理处

无锡输油

站

4

浙苏成

品油管

道苏州

支线

国家管网

集团华东

分公司嘉

兴管道管

理处

220 36.69

吴江区盛

泽镇、平望

镇、黎里

镇、吴江开

发区、太湖

新城

200

8

8MPa

510 万吨

/年

汽

柴

油

2

座

5

吴江华

电燃机

电厂专

用管道

苏州天伦

燃气管网

有限公司

24.8 24.8

吴江区黎

里镇、平望

镇、太湖新

城

201

2

4.0MPa/

15 亿立

方米

天

然

气

1

座

吴江大

唐燃机

电厂专

用管道

苏州天伦

燃气管网

有限公司

3.8 3.8
吴江区黎

里镇

201

2

4.0MPa/

15 亿立

方米

天

然

气

无

6

川气东

送江苏

配套管

线吴昆

管道

江苏省天

然气有限

公司

107 54

吴江区盛

泽镇、平望

镇、黎里

镇、吴江开

发区、太湖

新城

10MPa/

70 亿立

方米

天

然

气

4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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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工作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分级

响应、协调联动，依法依规、科学决策，信息公开、正确引

导，全面加强长输管道安全风险防范和应急准备，持续推动

吴江长输管道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1.5 事件分级

按照突发事件性质、造成损失、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和

可控性等因素，分为特别重大（I 级）、重大（II 级）、较

大（III 级）和一般（Ⅳ级）四级。

1.5.1 特别重大（I 级）事件

下列表象之一，属特别重大事件：

（1）管道本体：吴江区长输管道及其附属设施损坏且

发生大量原油、汽柴油、天然气泄漏，油气管道主干线输送

长时间 7 天以上中断；

（2）供应受限：吴江区长输管道及其附属设施损坏导

致吴江区下游城镇燃气、燃气电厂或管道下游其他有关企业

连续 10 天以上无法正常运行；

（3）人员伤亡：30 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危及 30

人以上生命安全，或造成 100 人以上重伤；

（4）财产损失：造成 1 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

（5）转移安置：需要紧急转移安置 10 万以上人口；

（6）其他：专家判定属于特别重大事件的其他情形。

1.5.2 重大（II 级）事件

下列表象之一，属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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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道本体：吴江区长输管道及其附属设施损坏且

发生中等规模原油、汽柴油、天然气泄漏，油气管道主干线

输送长时间 3 天以上，7 天以下中断；

（2）供应受限：吴江区长输管道及其附属设施损坏导

致吴江区下游城镇燃气、燃气电厂或管道下游其他有关企业

连续 5 天以上无法正常运行；

（3）人员伤亡：造成 10 人以上、30 人以下死亡（含失

踪），或危及 10 人以上、30 人以下生命安全，或造成 50 人

以上、100 人以下重伤；

（4）财产损失：造成 5000 万元以上、1 亿元以下直接

经济损失；

（5）转移安置：需要紧急转移安置 5 万以上、10 万以

下人口；

（6）其他：专家判定属于重大事件的其他情形。

1.5.3 较大（III 级）事件

下列表象之一，属较大事件：

（1）管道本体：吴江区长输管道及其附属设施损坏且

发生小规模原油、汽柴油、天然气泄漏，油气管道主干线输

送长时间 1 天以上，3 天以下中断；

（2）供应受限：吴江区长输管道及其附属设施损坏，

导致管道降压、降量运行，吴江区下游城镇燃气、燃气电厂

或管道下游其他有关企业连续 3 天以上无法正常运行；

（3）人员伤亡：造成 3 人以上、10 人以下死亡（含失

踪），或造成危及 3 人以上、10 人以下生命安全，或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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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人以上、50 人以下重伤；

（4）财产损失：造成 1000 万元以上、5000 万元以下直

接经济损失；

（5）转移安置：需要紧急转移安置 3 万以上、5 万以下

人口；

（6）其他：专家判定属于较大事件的其他情形。

1.5.4 一般（Ⅳ级）事件

（1）管道本体：吴江区长输管道及其附属设施轻微受

损不影响正常运行，或发生裸露、悬空、漂浮等短时间内可

迅速处置的事故；

（2）供应受限：吴江区长输管道及其附属设施损坏，

导致管道降压、降量运行，吴江区下游城镇燃气、燃气电厂

或管道下游其他有关企业短时间无法正常运行（3 天以内）；

（3）人员伤亡：造成 3 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危

及 3 人以下生命安全，或造成 10 人以下重伤；

（4）财产损失：造成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5）转移安置：需要紧急转移安置 3 万以下人口；

（6）其他：专家判定属于一般事件的其他情形。

上述分级标准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

“以下”不含本数。

1.6 响应分级

对吴江区行政区域内发生的长输管道一般突发事件，由

吴江区人民政府及吴江区长输管道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负

责应对。吴江区行政区域内长输管道的特别重大、重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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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突发事件，或跨区域的长输管道突发事件，立即上报苏州

市人民政府及苏州市油气输送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在上级

领导机构的统一领导下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应急响应由

高到低分为四级：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分别对应长输

管道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事件。应急响应启动后，

可视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响应级别。

1.7 应急预案体系

本预案是《苏州市吴江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子

预案，下一级垂直预案为吴江区行政区域内石油天然气长输

管道（含电厂专用管道）运营企业应急预案。

图 1 吴江区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

2 组织体系

吴江区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吴江区行政区域内发生的一

般长输管道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成立长输管道突发事件

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应急指挥部”），负责应急处置的

组织实施。特别重大事件、重大事件、较大事件由上级人民

政府及其指定的应急指挥部负责统一领导。跨两个及两个以

上行政区域的突发事件，在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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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指挥部统一领导下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2.1 应急指挥部组成

长输管道突发事件发生后，吴江区人民政府成立长输管

道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应急指挥部”），主要

负责研究解决全区长输管道风险防控、监测预警、处置救援、

资源保障、恢复重建等重大问题，领导和指挥本行政区域内

一般长输管道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做好本

行政区域内较大以上长输管道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负责职责

范围内的应急救援事项决策、下达职责范围内的应急指令、

实施应急响应、向上报告、视情况提出支援请求，承担区委

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管道应急指挥部具体组成如下：

（1）总指挥：区政府分管副区长

（2）副总指挥：区政府办公室分管副主任、区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主任、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区公安局分管副局长

（3）成员单位：区委宣传部、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区公安局、区城市管理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人社局、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务局、

区商务局、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吴江生态环境局、区应急管

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吴江供电公司，国家管网东部储运

公司南京输油处长兴输油站，国家管网集团西气东输公司苏

浙沪管理处，国家管网华东分公司南京管道管理处无锡输油

站，国家管网集团华东分公司嘉兴管道管理处，苏州天伦燃

气管网有限公司，江苏省天然气有限公司，江苏华电吴江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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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有限公司，大唐苏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吴江港华燃气有

限公司。

根据应对突发事件工作需要，成员单位可增加属地区

镇、有关部门和企业。

2.2 应急指挥部办事机构

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发改委，由区发

改委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应急指挥部日常工作，执行

管道应急指挥部的决定，跟踪掌握突发事件信息，做好上传

下达工作，指导、协调有关单位做好应急准备、抢险、救援

等工作，承担管道应急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2.3 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1）区委宣传部（网信办）、区融媒体中心：负责组

织协调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媒体报道、舆论引导等工作。

（2）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指导、督促各属地区

镇做好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应急管理工作；加强突发事件应

急指挥协调，强化风险监测和预测预警，提高应急信息化处

置能力，及时提供事件救援辅助决策信息；建立石油天然气

长输管道专家队伍和突发事件应急专业辅助队伍档案，根据

事件处置需要，选调有关人员为处置决策提供支持；做好应

急物资储备；督促、指导相关宣传、教育、培训、演练等工

作；参与事件调查处理。

（3）区公安局：组织实施现场人员疏散和现场警戒；

实施事件现场周边道路交通管制；对人员撤离区域进行治安

管理，依法控制事件有关责任人员；参与事件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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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区民政局：负责组织做好受灾群众的紧急转移、

安置工作，负责群众生活救助和医疗救助；协调做好死亡人

员尸体处理、殡葬等善后事宜。

（5）区财政局：负责事件救援与处置所需资金的核算、

拨付。

（6）区人社局：负责为突发事件中遭受伤害的职工进

行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为已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落实

工伤保险待遇。

（7）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提供与突发事件相关

的地下管线等规划资料；监测、预报和发布全区地质灾害预

警信息；全面分析并及时提供影响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安全

的相关地域和事发地域的地质情况。

（8）区住建局：负责督促指导相关部门对受损市政道

路和设施及时进行抢修恢复；督促指导相关部门对受损建

（构）筑物进行鉴定和应急处置；组织调用水泥、沙、土等

应急处置物资；根据突发事件情况，及时指导和组织城镇燃

气企业采取应急处置措施，防止城镇燃气管道发生次生事

故。

（9）区交通运输局：负责组织、协调应急处置所需救

援物资、装备及人员的运输保障工作。

（10）区水务局：负责根据突发事件的情况，指导城市

供水企业做好相应的应急处置工作，防止发生次生事故。

（11）区商务局：负责协助做好重要生活必需品的应急

保障及供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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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确定受伤人员医疗救治

定点医院；指导定点医院储备相应的急救药品和医疗救治设

备；协调做好医务人员、救护车辆、医疗设备、急救药品调

配，指导做好实施现场救护及伤员转移；做好送往医院受伤

人员的救治与统计等相关工作。

（13）吴江生态环境局：负责及时开展环境监测，查明

污染物种类、污染程度与范围等，必要时，组织有关专家对

环境安全应急处置工作提出建议；事件得到控制后，监督指

导消除现场遗留危险物质对环境的污染；参与环境污染事件

调查处理。

（14）区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石油天然气管道周边企

业做好事件预防及应急处置工作；组织或者参与突发事件调

查处理，并监督落实事故查处工作。

（15）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制定石油天然气泄漏及次

生火灾、爆炸事故的处置方案；组织消防队伍进行现场抢险、

灭火、搜救伤员；协助管道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完成堵漏工作，

协助生态环境部门完成救援后的消洗工作，控制易燃易爆有

毒物质泄漏和扩散。

（17）区城市管理局：协助区公安人员现场人员疏散和

现场警戒；协助区公安人员事件现场周边道路交通管制；对

特定区域内的建筑物、交通工具、设备、设施供应进行控制。

（18）区气象局：负责天气监测、预报、预测，及时提

供气象信息服务，开展因气象灾害引发的事故灾害调查，评

估分析气象情况；配合做好预警信息发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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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吴江供电公司：负责保障事故现场抢险施救电力

供应；为抢险施工单位现场电器、照明等设备接供电源支持；

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防止引发次生事故。

（20）管道企业：负责做好管道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

查治理，强化管道完整性管理，落实高后果风险评估管控措

施；制定或者修订企业综合应急预案，并按规定报区油气输

送管道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办公室备案；组织力量开展突发

事件先期处置；在事故应急救援中，及时报告事故情况及已

采取的处置措施；根据所辖管道具体情况配置应急抢修设备

物资；按照指挥部和现场指挥部的要求，提供应急处置相关

资料，全力配合做好事故救援处置工作等。

（21）属地区镇：协调本区域行政资源，及时采取措施，

组织人员疏散安置，控制事态发展；搞好应急处置的后勤保

障；做好善后处置等工作。

（20）下游企业：做好下游用户的有序用气、用油工作，

做好区域供应调配协调工作，强化储气、储油能力建设，必

要时支援管道事故抢险。

2.4 应急指挥部专家组

长输管道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成立应急专家组，成员主

要有长输管道、城镇燃气、应急管理、消防、电力等领域相

关专家组成，对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提供技术咨询和建议。

区发改委牵头组建突发事件应急专家组。根据工作需要

不定期召集专家组成员研究突发事件应对和演练工作，必要

时组织专家参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 18 -

2.5 现场指挥部

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急指挥部成立现场指挥部，组织、

指挥、协调职责范围内的长输管道突发事件现场应急处置工

作，主要职责包括：负责职责范围内的突发事件应急救援与

处置的现场指挥，组织制定并实施突发事件现场应急救援方

案，协调、指挥有关单位和个人参加现场应急救援，及时报

告事故事态发展、应急救援情况和处置工作进展。

指挥部可根据需要设立工作组，工作组职责分工如下：

2.5.1 综合保障组

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属地区镇、区民政局、区

财政局、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区住建局、区商务局、区卫

生健康委员会、区应急管理局、吴江供电公司、管道企业等

参加，视情况增加其他单位。

主要职责：负责受影响区域内人员安置；负责水、电、

热等其他城市生命线保障工作；做好地下管线、企事业单位

等潜在受影响对象的排查、预警工作；组织做好现场医疗救

治、转运、治疗、伤亡人数和医学咨询服务；组织应急抢险

器材和物资的供应；调集应急所需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特

种工程机械和特种工程车辆；负责应急救援所需的通讯、交

通、食宿等后勤保障工作。

2.5.2 现场处置组

由区公安局牵头，属地区镇、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救

援大队、吴江生态环境局、区气象局、管道企业、其他专业

应急抢险队伍等参加，视情况增加其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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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职责：负责对事发地实施现场警戒和交通管制；指

导现场及周边人员安全防护，组织人员疏散及物资转移；维

持事故现场的治安和秩序；实时监测事发区域气象环境，提

供气象预报和预警信息；负责事故现场环境监测，提出污染

控制与处置建议；负责突发事件现场核实，组织制定应急抢

险方案和安全措施；测定事故危害区域，监测危险程度，及

时控制危险源，组织现场灭火、堵漏、破拆、消洗等抢险作

业；负责现场受伤、受困人员的搜救。

2.5.3 善后处置组

由区民政局牵头，属地区镇、区公安局、区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区财政局、区住建局，视情况增加其他单位。

主要职责：负责统计事故中失踪人员情况，处理事故中

遇难人员的遗体、遗物，安抚接待事故伤亡人员亲属，抚恤、

安置、救助事故伤亡人员；负责保障善后处置所需资金；做

好受损管道修复和恢复供应工作；负责监测大气、水体、土

壤等环境，评估事故造成的环境影响，处置事故现场危险物

质。

2.5.4 新闻宣传组

区委宣传部牵头，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公安局、区

应急管理局、管道企业等单位参加，视情况增加其他单位。

主要职责：组织开展事件进展、应急处置情况等权威信

息发布，加强新闻宣传报告；收集分析国内外舆情和社会公

众动态，加强媒体、电信和互联网管理，正确引导舆论；及

时澄清不实信息，回应社会关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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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专家咨询组

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各领域专家组成。

主要职责：根据工作需要，抽调相关专家组成专家咨询

组，评判突发事件发展趋势，提出事故处置对策，参与事故

调查分析，制定风险防范措施。

2.5.6 调查评估组

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属地区镇、区公安局、区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区财政局、区住建局，视情况增加其他单位。

主要职责：及时查明突发事件的发生经过和原因，对突

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进行总结评估，制定改进措施，将调查

与评估情况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法律法规对事故调查另

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3 风险分析和监测预警

3.1 风险分析

3.1.1 原油危险性分析

原油为复杂的混合物，其组成除烷烃、多环烧烃和芳烃

外，还有含硫、氮、氧的化合物，或兼含硫、氮、氧等化合

物的胶状、沥青状物质，以及含有微量钒、镍等金属的有机

化合物。从外观上看，原油是一种黄色乃至黑色、有绿色荧

光的稠厚性油状液体。

原油闪点范围较宽，凝固点较高，其蒸汽与空气形成爆

炸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氧化剂能发生

强烈反应，遇高热可分解出有毒的烟雾。表 2 列出了原油燃

烧爆炸特性参数。



- 21 -

表 2 原油燃烧爆炸特性参数

物料

名称

爆炸极

限/V%
闪点/℃

自燃温

度/℃

火灾危险性分

类

原油 1.1~8.7 -6.67~-32.22 ~350 甲类可燃液体

原油的危险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易燃性

原油闪点较低，根据《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GB50183-2004)的规定，原油火灾危险性分类为甲类，原

油输送工程火灾危险性分类为甲类，说明本工程具有较高的

火灾危险性。

2、易爆性

当原油蒸汽与空气混合，达到爆炸极限时，遇到点火源

即可发生爆炸。物质的爆炸极限浓度范围越宽，爆炸极限浓

度下限越低，该物质爆炸危险性越大。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原油的爆炸下限较低，易发生爆炸。

3、易蒸发性

原油易蒸发。原油蒸发主要有静止蒸发和流动蒸发两

种。蒸发的油蒸汽密度比较大，不易扩散，往往在储存处或

作业场地空间地面弥漫飘荡，在低洼处积聚不散，大大增加

了火灾危险程度。

4、静电荷积聚性

原油的电阻率一般在 1011Ω·cm-1012Ω·cm 左右，在

管道输送时，原油与管壁摩擦会产生静电，且不易消除。当

静电放电时会产生电火花，其能量达到或大于原油的最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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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能并且原油的蒸汽浓度处在爆炸极限范围内时，可立即引

起爆炸、燃烧。

5、易扩散、流淌性

管道输送的原油有一定粘度，受热后其粘度会变小，泄

漏后可流淌扩散。其蒸汽密度比空气大，泄漏后的原油及挥

发的蒸汽易在地表、地沟、下水道及凹坑等低洼处滞留，并

贴地面流动，往往在预想不到的地方遇火源而引起火灾。国

内外均发生过泄漏液体沿排水沟扩散遇明火燃烧爆炸的恶

性事故。

6、热膨胀性

原油体积由温度改变而引起的变化相对不大。但如着火

现场附近的原油受到火焰辐射的高热时，其体积会有较大的

增长（由于原油中低沸点组分会膨胀汽化），会因膨胀而顶

爆固定容积的容器或溢出容器，并可进而参与燃烧甚至爆

炸，酿成更大事故。

7、易沸溢性

原油容易受热膨胀、沸溢。原油受热膨胀，蒸汽压升高，

会造成储存容器受压增加。相反，高温油品在储存中冷却，

又会造成油品收缩而使储油容器产生负压。当原油含水

0.3%-4%时，遇高热或发生火灾时，容易产生沸溢或喷溅燃

烧的油品大量外溢，甚至从罐中喷出，从而造成重大火灾事

故。

8、易凝性

原油受其凝点的影响，在低温下易凝，可造成堵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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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无法输送。区域内管道沿线冬季气温较低，一旦因其它

原因（如发生打孔、抢修等）导致管道停输，可能发生凝管，

造成管线难以再启动。

3.1.2 成品油的危险因素分析

在输送的成品油中，汽油是轻质石油产品的一大类，其

组成十分复杂，主要组分是 C5~Cl2 烃类。汽油非常容易燃

烧和爆炸，其蒸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爆炸范围为

1.4%-7.6%。

柴油是稍有粘性的浅黄色至棕色液体，主要成分为烷

烃、芳烃、烯烃等。有资料称柴油是 Cl7~C20 的液体烃类组

成的混合物。柴油遇明火、高热或与氧化剂接触，有引起燃

烧爆炸的危险。

汽油和柴油均具有易燃、易爆性质，其燃烧爆炸特性参

见表 3。

表 3 各种成品油燃烧爆炸特性参数

序号 项目 92#汽油 95#汽油 -10#柴油 0#柴油

1
密度（20℃)

(kg/m
3
）

738 745.4 834.6 847.4

2
汽油干点

(℃)
＜200 ＜200 / /

3 闪点(℃) -50~10 -50~10 不小于 55 不小于 55

4
爆炸极限

（V%）
1.4~7.6 1.4~7.6 1.5~4.5 1.5~4.5

5 自燃点(℃) 415~530 415~530 350~380 350~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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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燃烧速度

（m/s）
10.5 10.5 / /

7
最小点火能

（MJ）
0.25 0.25 / /

8 凝点(℃) / / -10 0

9
火灾危险性

分类
甲类 甲类 丙类 丙类

成品油的危险性主要表现如下：

1、易燃性

汽油闪点为-50~10℃，-10#柴油和 0#柴油闪点为 65℃，

《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GB50183-2004)的规定，

汽油火灾危险性为甲类，柴油火灾危险性为丙类，整个成品

油管道工程的火灾危险类别为甲类，工程具有较高的火灾危

险性。

2、易爆性

油品的爆炸浓度极限范围愈宽，爆炸下限浓度越低，该

物质爆炸危险性越大。从表 3 可以看出，汽油和柴油的爆炸

下限浓度值都较低，泄漏或蒸发出的油品蒸汽很容易达到爆

炸下限浓度，因此，应重点防范油品的泄漏及油品挥发蒸汽

的产生与积聚，防止发生火灾、爆炸事故。

3、挥发性

汽油具有较高的蒸汽压，蒸汽压越高，挥发性越大，该

物质越容易达到燃烧或爆炸所需要的蒸汽浓度，因而火灾爆

炸危险性也越大。此外，油品蒸汽压大，对温度变化较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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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当温度升高时，蒸汽压将迅速增大，容易造成盛装该油

品的容器发生胀裂。在常压下，柴油的挥发性较小。

4、静电荷积聚性

成品油的电阻率一般在 1Ol2Ω·cm 左右。当油品沿着

管道流动时，与管壁的摩擦以及在储运过程中储罐壁的冲击

都会产生静电，且不易消除。在泵送作业过程中，由于油品

的流动喷射、冲击等缘故所产生的油面电位，可达到

2x10
4
V-3x10

4
V，放电产生的能量远远超过其最低点火能量，

因此存在静电危险因素。

5、易扩散、流淌性

成品油粘度较小，泄漏后易流淌扩散；随着流淌面积的

扩大，油品蒸发速度也将加快，极易发生燃烧与爆炸事故。

成品油和原油一样，一旦泄漏，挥发的蒸汽容易滞留在地表、

地沟、下水道及凹坑等低洼处，并且易贴地面向远处扩散，

遇火源而引起火灾。

6、热膨胀性

和原油不同，成品油的体积会随温度的增高而膨胀，所

以储油容器如果靠近高温源，容器内油品受热膨胀造成对容

器的膨胀挤压；另一方面，当储油容器内灌入的热油冷却时，

又会造成油品体积收缩，使容器承受外部大气气压的压迫。

这种热胀冷缩现象往往易损坏贮存容器，造成漏油现象。着

火现场附近，油品受到火焰辐射的高热时，如不及时冷却，

可能因膨胀导致容器爆裂，泄漏的油品又会增加热量，扩大

灾害范围。



- 26 -

3.1.3 天然气危险性分析

1、硫化氢中毒

天然气中含有硫化氢，硫化氢为无色具有臭鸡蛋味的气

体，比空气重，其相对密度为 1.19，在空间易聚积，不易飘

散，易溶于水，也溶于醇类。引起中毒的途径，主要为口腔

吸入，皮肤接触。空气中硫化氢含量达 0.035mg/m3，人们即

可闻到，产生中毒。

2、天然气中毒

不含硫化氢的天然气，也能引起中毒作用。虽然天然气

的主要成分为甲烷，不属于毒性气体，但因人离开了氧气就

不能生存，空气中含氧量 19%是人工作的最低要求，16.7%

是安全工作的最低要求，含氧量只有 7%时则呼吸紧迫面色发

青，当空气中的甲烷增加到 10%以上时，则氧的含量相对减

少，就使人感到氧气不足，此时中毒现象是虚弱眩晕，进而

可能失去知觉，直至死亡。

3、天然气火灾爆炸

天然气是由甲烷、乙烷、丙烷以及少量的二氧化碳、氮

气、重烃组成的混合气体，其爆炸极限为 5-15%，由于天然

气的爆炸极限范围较宽，因此，在发生天然气泄漏，遇到火

源时极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危险性、破坏性极大。

发生火灾爆炸事故的主要破坏形式为：

（1）非受限蒸气云爆炸引起的冲击波超压破坏；闪火、

喷射火热辐射损伤。

（2）可根据可燃气体检测仪现场检测结果确定危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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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范围。

管道输送天然气压力高，一旦发生事故，管道破裂将释

放大量的天然气，天然气在扩散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情况，

如下图：

图 2 天然气扩散过程示意图

若天然气在空气中的浓度达到爆炸极限范围，遇火即爆

炸。

当管道破裂释放出天然气后，可能出现两种情形：

（1）天然气被直接点燃，立即着火，产生喷射火焰，

喷射火焰的热辐射会导致接受体烧伤或死亡。

（2）天然气没有直接点燃，以喷射弥散方式扩散稀释，

则释放出的天然气会形成爆炸烟云，一旦遇火，这种烟云会

产生一种敞口的爆炸蒸汽烟云，其冲击波可使烟团以外的人

受到伤害；或者形成闪烁火焰，在闪烁火焰范围内的人群会

被烧死或造成严重伤害。

3.1.4 输送介质可能产生危害的形式

管道中输送的原油中，含有一定量的硫化氢等有毒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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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可能会对人造成中毒危害；原油、成品油、天然气在管

道泄漏时易与空气混合形成爆炸性气体，浓度达到其爆炸极

限时，遇明火可发生爆炸事故；原油、成品油的蒸汽以及天

然气在空气中浓度超过其爆炸上限时，遇明火会燃烧，若燃

烧点周围有建构筑物或易燃物，有可能引发火灾事故。发生

火灾爆炸事故对周围环境和居民影响有可能较为严重，其主

要破坏形式为：非受限蒸汽云爆炸引起的冲击波超压破坏；

闪火、喷射火热辐射损伤等。如果高压的原油、成品油、天

然气管道爆裂，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波，有可能对周围环境造

成破坏（也有可能引发火灾，同时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

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管道输送的介质为原油、

汽油、柴油、天然气发生泄漏后的危害形式有：火灾、爆炸、

油气中毒、环境污染等。

（2）发生火灾爆炸事故的主要破坏形式为：闪火、沸

腾液体蒸汽爆炸、池火灾和喷射火热辐射损伤。

3.1.5 管道设计制造安装风险因素

管道设计制造安装中存在的风险主要为：设计缺陷、制

造缺陷、安装缺陷三种。

（1）设计缺陷：线路截断阀设计不合理；绝缘接头选

型不满足绝缘要求；阴极保护系统不能满足管道保护要求；

弯头角度、壁厚不满足要求；其他。

（2）制造缺陷：材料质量方面，包括材料质量、母材

缺陷、管材种类及成分不当、管材杂质含量过高、钢材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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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钢材塑性变形不当、材料应力开裂、材料性能下降；制造

技术方面，包括管道成型工艺不当、焊接工艺不当、检测手

段不到位。

（3）安装缺陷：施工缺陷方面，包括施工缺陷、施工

单位和人员无相应资质、施工质量不达标、未按设计图纸施

工、质量管理未落实等；穿越危险性方面，包括管道漂浮、

管道移位、受水流淘蚀或冲蚀、管道敷设深度不符合安全深

度要求、管道处在水库泄洪影响范围内、船锚或疏浚机具损

伤、防护工程损坏或不符合要求、穿越公路和铁路套管最小

覆盖层厚度不足；焊接缺陷方面，包括裂纹、气孔、夹渣、

未熔合、未焊透、咬边、烧穿、内凹、线性缺陷。

3.1.6 管道运行风险因素

管道运行中存在的风险主要为：第三方施工、管道维护

不当、外部条件改变和管道腐蚀等。

（1）第三方施工：管道保护范围内的第三方破坏包括

违法施工，违法种植深根植物，违章构筑物占压、蓄意破坏，

第三方事故影响包括与管道并行、交叉的相关设施事故，周

边企事业单位生产安全事故，交通事故。

（2）管道维护不当：日常巡检、监测不到位，设备设

施维护不到位，管道长时间超设计能力运行，管道运行压力

不平稳，过高或过低。

（3）外部条件改变：城市建设造成的周边环境改变，

如大型居民区新建、大型人口聚集区形成、危化品企业新建

等造成地区等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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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道腐蚀：施工不当、地质灾害、阴极保护系统

失效、地下环境不良、存在杂散电流、微生物腐蚀导致的外

腐蚀；硫化物腐蚀、CO2腐蚀、应力腐蚀、微生物腐蚀导致的

内腐蚀。

3.1.7 站场风险因素

站场运行中存在的风险主要为：

（1）天然气、石油泄漏：管线变形、破裂或腐蚀穿孔；

管材或设备缺陷；法兰金属缠绕垫失效；设备连接件松动或

零件损坏。

（2）火灾爆炸：天然气、石油泄漏遭遇明火；硫化亚

铁自燃；电气线路老化、短路；站内（外）易燃、易爆物品

引发火灾。

（3）中毒：天然气（氮气）泄漏导致人员窒息；石油

燃烧释放有毒气体；进入受限空间作业，未采取有效保护；

食物中毒。

（4）触电：违反操作规程；电气设备发生漏电。

（5）站控系统故障：与现场设备、仪表数据失去传输；

ESD 无法启动。

（6）计量系统故障：贸易计量系统故障。

（7）调压系统故障：调压失灵；冰堵。

（8）通信系统故障：外部公网中断；内部网络故障。

（9）电力中断：市电断电（含长、短时间）；EPS、UPS

设备故障；违反操作规程，越级跳闸；电气设备跳闸；配电

设备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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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内部安保：恐怖袭击。

3.1.8 不可抗力和社会风险因素

由于台风、地震、洪水、雷击、地形地貌变化、水土流

失、恐怖袭击和战争等自然灾害引起管道移位、断裂，可能

造成石油天然气泄漏，甚至火灾和爆炸。

（1）地震灾害：地震灾害是由传播的地震波和永久性

地土变形而引起的。地震波所能影响的区域要比永久性地土

变形影响区域大，破坏管道系统薄弱部位的可能性大，而永

久性的地土变形比地震波的危害更大，常引起灾难性破坏。

地震对管道造成的危害有：永久性地土移动，如地表断裂、

土壤液化、塌方、滑坡等对管线的影响最为严重，常引起管

线严重变形甚至断裂；地震波会对管道产生拉伸作用，但由

此动力激发的惯性效应极小，不至于造成按规范标准建设的

管道的破坏，但是有可能使那些遭受腐蚀或焊接质量较差的

薄弱管段破坏；造成通信系统中断、毁坏，控制系统瘫痪；

地震产生的电磁场变化，干扰控制仪器、仪表正常工作。

（2）地面沉降：地面沉降是指在一定的地表面积内所

发生的地面水平面降低的现象。地面沉降按原因主要可分为

两类，一种是自然因素导致的沉降，如松散地层在重力作用

下变成致密地层，地质构造作用、地震等也会导致地面沉降；

另一种是人为导致的沉降，如建构筑物对地表产生的压迫性

地表沉降，大量开采地下水、地下矿产资源，导致地下水位

下降，形成地下空穴，造成收缩性的地表沉降等。由于地面

沉降各点的不均匀性，会导致地下管道扭曲变形，位移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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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后甚至被折断，造成石油天然气泄漏事故。

（3）雷击：站场所在地区为雷暴多发区。雷暴可干扰

站场控制系统，干扰通讯，产生的跨步电压还可能导致工作

人员的触电伤亡。雷电是自然界中雷云之间或是雷云与接闪

器之间的一种放电现象，其特点是电压高、电流大、能量释

放时间短，具有很大的危害性。输气设备在雷雨季节，有雷

击的危险，站内的泵棚、电机及设备管线都有产生静电的可

能。雷电、静电也可能引起火灾和爆炸事故。

（4）洪涝：洪涝可以破坏管道的稳固结构和管道防腐

层，使管道在洪水冲刷下局部暴露、悬空以至于破坏，如果

没有及时发现或没有采用加固措施，易导致事故。

（5）台风：台风可以破坏管道的稳定结构，使管道在

强风作业下局部暴露、悬空以至于破坏，且台风天气，抢修

作业难以开展，易导致事故。

（6）高温、低温：场站所在地区极端最高温度较高，

露天作业，阳光直射，作业人员可受到高温危害。高温天气

作业对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及肝脏、呼吸系统、神经系统

都有不利影响，还可能中暑。地区极端气温也给操作、巡检

人员的检修操作带来不安全因素，作业人员长时间处于低温

环境中作业，会出现手足僵硬，动作不灵活，从而影响作业

安全性。为防止上述危害，企业为作业人员配发了防暑降温、

防寒防冻用品，如饮用清凉饮料、御寒工作服、手套、帽子

等。

（7）突发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事件：传染病、群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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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原因疾病、食物中毒等风险诱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管道

安全生产；管道遭受恐怖袭击或社会人员与员工发生冲突，

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等社会安全事件严重影响管道安全生

产。

（8）交通管理危险因素：车辆本身有缺陷或驾驶员违

章驾驶等原因可能发生交通事故，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

3.1.9 安全管理风险因素

（1）管道企业建立的安全管理体系文件不严格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打折扣。

（2） 管道企业未配备安全管理机构和专职安全管理人

员或安全管理人员未履行相关职责，缺少安全监管。

（3）管道企业员工培训、教育不到位。

（4）管道企业事故应急预案演练不到位，应急保障不

到位。

（5）管道企业直接作业现场出现违章作业、违章指挥、

违法劳动纪律等问题。

（6）管道企业日常巡检维护不到位，特种设备未按要

求定期检定。

3.2 管道基本情况

3.2.1 管道建设基本情况

1、甬宁线原油管道

（一）管线吴江段自京杭运河东侧起，穿越京杭运河，

至松桃线公路，至庄平村 545 村道，东西向至 507 乡道，至

桥南村，至鳑鲏港，穿越鳑鲏港后沿商城路北侧 5-10 米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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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并行距离约 3 公里，至大德塘，穿越大德塘后向北方向

转角，由南向北穿越民丰村，穿越划船港，至震泽阀室，穿

越陆氏贝尔厂区，东南向西北方向穿越 S258 省道，至曹家

浜村，穿越 X306 道路，穿越至新东南科技厂区，穿越斜塘，

穿越 705 乡道，穿越荻塘，至穿越 318 国道，穿越至龙降桥

村，由南向北穿越 707 乡道，穿越至庙浜村，穿越至前贯线

村路，后转角东西向穿越前港村，穿越至 207 县道，穿越 G50

高速，后转角自东北向西南方向沿 G50 高速 30-100 米距离

并行，并行长度约 2.3 公里，后转角西北向东南方向穿越 G50

高速，穿越至桃花庄村，穿越至贯风路。

甬宁线原油管道输送示意图（一）

（二）管线一次穿越横古塘河，沿横古塘河 20-40 米距

离并行，沿途穿越 765 村道、吴越路、七都工业区，第二穿

次横古塘，穿越 S230 省道，后由东向西穿越东庙桥村，至

横古塘河（江苏与浙江的分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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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宁线原油管道输送示意图（二）

2、西气东输二线嘉兴甪直联络线

管线由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陶庄镇翔胜村北胜小荡河

流进入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史北村，穿越雄峰村浦螺

荡、太浦河、318 国道进入华莺村，分别穿越木瓜滩、杨修

港、苏同黎公路连接线沿东大桥北穿越扎网港河、斜兜河到

达汾越西路右转，在大月荡湖南岸设吴江分输站，为苏州天

伦、大唐热电、华电、汾湖昆仑四家用户分输天然气。管道

自吴江分输站出站往西到达苏同黎公路右转沿苏同黎东侧

往北铺设先后穿越临沪大道、九曲港河、北芦荡河、大荷花

漾河、鸭头湾河、西浜桥河、徐家漾桥河、小河家漾桥河、

莘七线、联盟村河、平阿港河，在吴江大道南侧往西穿越苏

同黎公路，沿苏同黎公路西侧继续往北先后穿越吴江大道、

南湾上桥河、西湾里河、南厅港河、庞山河、清水河到达 47#

截断阀室。向北穿越周湖线、南星湖、南尾圩河、中尾圩河、

东尾圩河、松汾线、苏申外港线、加泾港河、新虹河、塘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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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河、大南港河、周松线，在周松线北侧穿越苏同黎公路（道

路）沿路东侧继续往北，穿越湾里河到达 48#截断阀室。向

北穿越蛇洞浜河、黄泥兜南河、梅湾河、黄泥兜北河、裴厍

河、罗田上河、金水荡河、旺塔河、到吴江与吴中交界处大

姚河。

西气东输二线嘉兴甪直联络线示意图

3、苏南成品油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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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线吴江区段自吴中区邵昂路东侧起，沿沪常高速边向

东敷设，穿越京杭运河，出吴江区地界，总计约 2km。

苏南成品油管道示意图

4、浙苏成品油管道苏州支线

浙苏管道苏州支线全长约 47 公里，其中吴江境内约 37

公里，沿途经过盛泽镇、黎里镇、八坼镇、吴江开发区等。

管道吴江区内全程沿苏嘉杭高速敷设，除 227 省道与苏嘉杭

高速交叉处往南 500 米段，管道位于高速西侧外，其余管段

均位于高速东侧。管道与高速之间的距离在 30 米至 150 米

范围。管道在吴中区郭巷街道设一座输油站，可以双向接收

嘉兴市陈山站和南京市南京站的来油。管道在太浦河两岸分

别设置了截断阀室，全线采用强制电流法进行保护。全线直

埋段防腐层采用加强级环氧粉末，定向钻段采用 3PE 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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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苏成品油管道苏州支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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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苏州天伦燃气管网有限公司管道

（一）大唐电厂专用管线：自汾湖门站沿大月荡南侧向

东，至高峰糖业东侧道路折向北，至临湖大道南侧折向东，

至金黎路西侧折向北，至新黎路北侧折向东到达大唐发电厂

内。

（二）华电电厂专用管线：自汾湖门站到月荡西路北侧

折向西，至苏同黎公路东侧折向北，至 G50 高速南侧折向西，

至中鲈大道东侧折向南，至唐家湖大道北侧折向西，至江城

大道东侧折向南，至老 318 国道北侧折向东，至京杭大运河

西侧折向南到达华电电厂内。

华电电厂专用管线示意图

6、川气东送江苏配套管线吴昆管道

川气东送江苏配套管线吴昆管道工程吴江段起始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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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省和浙江省交界处，管线进入盛泽首站后（盛泽首站距离

起点约 200m），出站后沿县道 X205 松桃线东侧向北敷设，

约 400 米后由东向西穿越 X205 松桃线向北敷设穿越南三环

路，在麻溪港北侧由西向东穿越 X205 松桃线，继续沿县道

X205 松桃线东侧向北穿越盛南公路，在新兴路南侧由东向西

穿越 X205 松桃线再向北敷设，沿途经过汪家浜西、东长浜

东、罗家浜西、大龙浜西、缩脚湾西、亭心村西、南塘村东；

而后至盛震公路北侧 100m 处向东穿越 X205 松桃线，然后向

北穿越盛平公路，管线继续向北沿南梅荡与庄西漾西岸向北

敷设，途径大有亭、草庵浜、朱家港、花笼浜、小敕浜、汪

鸭浜，长约大约 3.8km，然后再往鸭浜北侧管线改向正西，

敷设至县道 X205 松桃线东侧后，管线改向正北沿 X205 东侧

敷设，沿途经过宋家兜、北音字，穿过菀三路在郭家扇北侧

向西北穿越 X205 松桃线，管线沿大阮浜西侧向北敷设，然

后管线向东穿越 X205 松桃线后，沿 X205 松桃线东侧向北敷

设至 G50 沪渝高速，途径孙家浜、楼下桥、常火池、倪家扇，

然后管线沿 G50 沪渝高速南侧向东敷设，在吴江南北快速干

线西侧穿越 G50 沪渝高速后，管线沿 G50 沪渝高速北侧向东

敷设至 G15W 常台高速，而后沿常台高速东侧向北敷设至里

长浜东，转向东沿已建的东西快速干线南侧敷设至苏同黎公

路，到达吴江分输站，沿线多为水田鱼塘。管线出吴江分输

站后继续沿吴江大道向东敷设至西轸港，然后穿越吴江大

道，沿吴江大道北侧敷设至已建 S5 南延线，穿越 S5 南延线

后沿 S5 南延线的东侧向北敷设至复兴村东侧，沿途经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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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南、贺家浜南、角子村东南、蚬南村东、白蚬湖，穿越白

蚬湖穿越后进入昆山境内。管道在吴江境内约 54Km，设计压

力为 10Mpa，管径为 DN800，管道壁厚 23.8mm，设盛泽、吴

江两座分输站，分别位于盛泽庄平村和太湖新城汤华村。

川气东送江苏配套管线吴昆管道示意图

3.2.2 管道沿线自然环境

长输管道沿线地貌总体属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地貌单

元，地势低平，地形平坦，河网稠密。管道所经区域土质以

粉质粘土为主，地表水发达，水田较多，小河沟渠密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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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地貌类型多以河塘、水域、农田、平原为主。由于粉质粘

土，抗冲刷能力相对较低，因此在水流较大时，管道附近的

覆土遭冲刷可能产生裸管、悬空、漂管等事件。苏南地区属

东亚季风气候区，是亚热带和暖温带的气候过渡地带。其主

要气候特征是：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量充沛、降水集中、

梅雨显著。夏季来自海洋的夏季季风控制，盛行东南风，天

气炎热多雨；冬季受大陆盛行的东北季风控制，大多吹偏北

风。春雨、梅雨、汛期、暴雨特征典型，汛期多为 6~9 月。

年平均气温 15.6℃，极端最高气温 42.3℃，极端最低气温

-14.5℃。年平均降水量 1079.3 毫米，年平均雨日 126 天。

3.3 风险监测防范

各管道企业应开展管道及其附属设施运行等情况的日

常监测，评估管道运行安全风险，优化管网运行调度，加强

管道互联互通，提高抵御事故能力。依据《油气输送管道完

整性管理规范》开展管道高后果区识别，建立风险清单、隐

患清单、脆弱性目标清单和重大危险源清单，制定专项应急

预案，形成风险评估报告。全面排查整治管道及其附属设施

安全隐患，加强地质灾害、洪涝等灾害监测，落实反恐怖袭

击、外力破坏等防范措施。与区油气输送管道安全生产专业

委员会成员单位及其他有关部门、区镇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分析各类情况对管道运行可能造成的影响，及时落实风险防

范措施。城镇燃气企业、电厂专线用户等应当做好与分输站

连接管道巡线管理，做好设备设施运行监测和用气指标管

理，减少对管道安全运行影响。管道企业、城镇燃气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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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厂专线用户应当适时联合开展突发事件应急演练，规范管

网调度、调峰、有序用气等制度执行。

发改、气象、公安、交通运输、资规、住建、应急管理

等部门应当密切关注并收集可能影响管道安全运行的信息，

及时通报管道企业并协助开展风险分析和防范。同时，充分

运用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台信息化监测手段，做好管道基础

数据、风险隐患信息、应急联动资源整合和信息更新录入，

要通过舆情监测、互联网感知、群众监督举报等渠道获得预

警信息，应急值班电话 24 小时保持畅通。

管线高后果区信息详见副本。

3.4 预警

3.4.1 征兆信息来源

长输管道突发事件征兆信息来源主要有管道企业、政府

部门、属地区镇、群众和其他：

（1）管道企业：巡线人员通过日常走访管道沿线村（社

区）和企事业单位，发现上报的潜在突发事件；巡线人员处

理第三方施工事件时，应及时上报不听劝阻、强行开展开挖

施工危及管道安全的情况；生产运行人员日常在站场巡检或

检维修作业时，上报可能导致事故的异常信息；企业生产运

行调度通过 SCADA 系统实时监控生产数据，上报的可能导致

事故的压力、流量异常信息；企业其他人员上报的潜在突发

事件信息。

（2）政府部门：政府工作人员日常检查中发现的潜在

突发事件。公安及消防等接警平台接收并上报的潜在突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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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政府部门或官方媒体平台发布的可能影响管道安全运行

的不可抗力因素；通过高后果区视频监控发现的潜在突发事

件。

（3）属地区镇：区镇村（社区）日常巡检发现上报的

潜在突发事件；区镇工作人员日常检查中发现的潜在突发事

件。

（4）群众：群众发现上报的潜在突发事件。

（5）其他：根据同行事故信息，对照检查企业自身运

行状况发现的潜在突发事件。

3.4.2 征兆信息处理

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或收到长输管道突发事件征兆信

息后，应当遵循以下工作流程：

（1）第一时间向管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和管道企业报

告；

（2）管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管道企业立即上报各自

值班领导，跟踪事态发展；

（3）管道应急指挥部和管道企业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对

预警信息进行分析、研判，研判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强

度和影响范围以及可能发生的次生、衍生灾害，初步确定预

警级别，落实前期防控措施；

（4）加强对相关预警信息的动态监测。

3.4.3 确定预警等级

根据突发事件发生的紧迫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

危害程度，预警级别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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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一级（红色）为最高级别。

红色等级（一级）：预计将要发生特别重大以上突发事

件，事件即将临近，事态可能会扩大。

橙色等级（二级）：预计将要发生重大以上突发事件，

事件即将临近，事态可能会扩大。

黄色等级（三级）：预计将要发生较大以上突发事件，

事件即将临近，事态可能会扩大。

蓝色等管道应急指挥部级（四级）：预计将要发生一般

以上突发事件，事件即将临近，事态可能会扩大。

3.4.4 发布预警信息

长输和管道企业针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进行分析、研

判，形成预警信息发布建议。发布一级、二级预警信息由区

政府主要负责人、区发改委主要负责人或受区政府委托的部

门、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发；发布三、四级预警信息应当由区

发改委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或受区政府委托的部门、单

位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签发。

可能引起公众恐慌、影响社会稳定的预警信息，需经苏

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承担应急处置职责的相关单位接收到预

警信息后，应当及时向发布预警信息的单位反馈接收结果。

预警信息通过全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和广播、

电视、报刊、通信、信息网络、报警器、宣传车或组织人员

逐户通知等方式进行，属地区镇负责组织落实预警信息在基

层的传播工作，学校、医院、车站、广场、公园、商场、旅

游景点等人员密集区和公共场所管理单位收到预警信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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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通过告示、电子显示屏、广播等足以周知的方式立即播

发预警信息。

预警信息要素包括发布单位、发布时间、突发事件的类

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的范围、预警级别、警示事项、事

态发展、相关措施、咨询电话等内容。

3.4.5 应急准备

预警信息发布后，管道企业、城镇燃气企业、电厂专线

用户、有关部门及单位应立即开展应急准备。

管道企业应当组织开展设备巡查检修和运行监测，采取

有效措施控制事态发展。组织相关应急救援队伍和人员进入

待命状态，做好应急所需物资、装备和设备等应急保障准备

工作。

城镇燃气企业、电厂专线用户做好储气设施启用及燃机

机组停用准备。

区应急指挥部启动应急联动机制，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

做好人员疏散、维持秩序、交通物流、供电供水、商品供应、

等方面的应急准备。加强相关舆论监测，主动回应社会公众

关注的热点问题，及时澄清谣言传言，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3.4.6 调整、解除预警

发布预警信息的区政府、区应急指挥机构或部门应当加

强对预警信息的动态管理，根据事态发展变化，适时调整预

警级别、更新预警信息内容，及时报告、通报和发布有关情

况。有事实证明不可能发生突发事件或者危险已经解除的，

发布主体应当立即宣布解除警报，终止预警期，并解除已经



- 47 -

采取的有关措施。

4 应急响应

4.1 信息报告

接到事故报告后，应急指挥机构、管道企业组织研判突

发事件等级，在规定时间内逐级向上级人民政府、相关应急

指挥部及区应急管理局等报告。信息报告应当做到及时、客

观、真实、准确，不得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内容主要

包括：突发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信息来源、事件性质、

简要基本过程、影响范围、已造成后果等。事件起因、事件

性质、影响范围、发展趋势、处置情况等如第一时间已掌握，

应当一并报告，如第一时间不能掌握，应当迅速核实、及时

续报（含环境影响）、人员伤（病）亡和失联情况、房屋倒

塌损坏情况、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损毁情况、现场救援

情况和已经采取的措施等，并根据事态发展，及时续报事件

处置等有关情况。敏感性突发事件或可能演化为较大以上突

发事件的，不受突发事件分级标准限制，应当立即向上级人

民政府和应急指挥机构报告。

长输管道发生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

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 1 小

时内向长输管道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和油气输送管道安全

生产专业委员会办公室报告。各有关部门逐级上报事故情

况，每级上报的时间不得超过 2 小时。一般事故、较大事故

每日至少续报 1 次；重大事故、特别重大事故每日至少续报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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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分级响应

根据事故的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发展趋势及事

故救援处置的需要，将石油天然气突发事件响应等级划分为

两级，分别为一级响应和二级响应。一级响应对应发生重大

及以上级别突发事件（Ⅰ级、Ⅱ级、Ⅲ级）后采取的应急行

动；二级响应对应一般突发事件（IV 级）后采取的应急行动。

4.2.1 一级响应

当研判事故等级为较大以上突发事件（Ⅰ级、Ⅱ级、Ⅲ

级）时，应立即启动一级响应，报告区政府值班室、吴江区

油气输送管道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吴江

区管道专委办”）。预案启动后，区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应

急指挥部总指挥、副总指挥及相关成员单位领导应立即赶赴

事故现场，成立现场指挥部，指挥、协调相关应急力量和资

源，组织实施先期处置工作，开展应急抢险救援。

在上级部门赶到现场成立相应应急指挥机构后，吴江区

管道应急指挥部移交现场指挥权，统一接受上级部门的指

挥，并按照要求做好各项应急处置工作。

4.2.2 二级响应

当研判事故等级为一般突发事件（IV 级）时，应立即启

动二级响应，报告区政府值班室、吴江区油气输送管道安全

生产专业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吴江区管道专委办”）。

预案启动后，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副总指挥及相关成员单位

领导应立即赶赴事故现场，成立现场指挥部，指挥、协调相

关应急力量和资源，组织实施先期处置工作，开展应急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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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现场指挥部应当随时跟踪事态的进展情况，一旦发现

事态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有可能超出自身的控制能力时，

应当报请市相关专项应急指挥机构协调调配其他应急资源

参与应急处置工作。同时应当及时向事件可能波及的地区通

报有关情况。

4.3 应急处置

应急处置流程详见副本。

4.3.1 先期处置

突发事件发生后，管道企业、城镇燃气企业和电厂专线

用户应当立即实施先期处置，全力控制事件发展态势，减少

损失，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指派工作人员赶赴现场确认事故信息，包括现场

事故点位置、是否着火、人员受伤、风向、气味等情况，及

时向企业和政府应急指挥机构报告；

（2）现场工作人员拨打 119、120 等救援电话，对现场

受伤人员进行转移安置，必要时实施急救措施；

（3）现场工作人员查看现场路口数量、主次干道和主

要路口位置，在事故点附近主要路口设置路锥、拉设警示带、

封锁道路；

（4）现场工作人员对事故点周边进行可燃气体浓度检

测，监测可燃气体浓度波动幅度变化较大，根据检测结果调

整警示带拉设范围，疏散周边群众；

（5）现场工作人员将事故相关信息发布在应急管理综

合应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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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应急指挥部应密切关注事件发展态势，掌握事件发生

单位先期处置情况，及时报送信息，按照预案职责分工，分

别做好准备工作，协调做好区域油品供应、天然气储气调峰、

队伍支援和物资调配等准备工作，必要时向上级应急指挥部

办公室提出跨地区应急救援申请。

4.3.2 现场处置

属地区镇、部门和单位根据工作需要，组织采取以下措

施：

（1）应急抢修管道。管道企业迅速组织力量抢修受损

管道设备设施。各城镇燃气企业、电厂专线用户根据应急指

挥部要求，可先期提供必要的抢险支援。必要时采取封堵、

降压、截断、放空等措施防止或减少管道泄漏。

（2）现场封锁警戒。封锁事故现场和危险区域，排查

事故发生点和事故原因，迅速撤离、疏散现场人员，转移事

故区域车辆等影响救援的障碍物，设置警示标志。

（3）搜救救治人员。应急力量迅速营救遇险人员，控

制和切断危险链。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对受伤人员的

紧急医疗救护和现场卫生处置。

（4）控制次生事故。对事发区域进行喷淋洗消，排查

周边地下管线和周边危险源信息，设法保护相邻装置、设备，

严禁一切火源，切断一切电源，防止静电火花，防止事态扩

大和引发次生衍生事故。

（5）保障居民生活。为疏散群众设置临时安置场所，

组织生活必需品应急生产、调配和运输，全力做好停气、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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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期间供水、供电、供热保障工作，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求。

（6）维护社会稳定。加强交通疏导，维护交通秩序。

尽快恢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严厉打击造谣惑众、囤积居奇、

哄抬物价等各种违法行为。

（7）实施有序用气。管输调度机构合理安排管网运行

方式，控制停气、限气范围，尽快恢复正常运行。城镇燃气

企业、电厂专线用户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和用户停供、限供告

知，启动有序用气方案，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故。在条件具

备时，有限恢复重点地区、重要用户的天然气供应，恢复供

气应当事先通知用户，不得在当日 22 时至次日 6 时之间向

居民用户恢复供气。

（8）加大油品区域调配。及时调配，增加成品油投放

量。组织区内各成品油批发、零售企业增大成品油的购入量，

同时储备足额备用油。密切注意各加油站(点)社会治安动

态，确保成品油运输车辆畅通，打击造谣惑众的违法行为，

及时疏导堵塞车辆，维护社会秩序。有限供应公共设施用油

和重点工程用油。

（9）组织事态评估。及时组织对突发事件影响范围、

影响程度、发展趋势及恢复进度进行评估，为进一步做好应

对工作提供依据。

（10）具体响应措施。本预案针对石油天然气管道发生

穿孔、破裂、断管、悬空、漂管等突发事件，制定了具体应

急响应措施，详见副本。

4.3.3 信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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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发生后，需按照以下程序报告：

（1）相关企业应当立即向长输管道应急指挥机构报告，

逐级向企业上级报告；

（2）应急指挥机构接到报告或者监测到相关信息后，

应当立即核实，对事件的性质、类别、等级等作出初步认定，

按照规定的时限、程序和要求向上级应急指挥机构报告，并

通报同级其他相关部门部门和单位；

信息报告按照先初报后续报的顺序，做到及时、客观、

真实，首次报告不完整、情况不清晰时可先简要报告，及时

做好续报，直至应急处理工作结束。

初报信息包括信息来源、接报时间、发生时间、伤亡人

员、造成后果、事件过程等基本内容；续报信息包括核实数

据、危害程度、影响范围、处置措施、保障情况、事件处置

进展、下一步工作等基本内容。

4.3.4 信息发布

区委宣传部（区网信办）负责信息发布和新闻报道的组

织协调，按照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客观统一的原则，统筹

指导属地区镇、有关部门、企业等拟定信息发布内容、范围

和方式，并报应急指挥部审定同意后对外发布。

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全面、客观。第一时间发布

简要信息，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

范措施等，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续信息发布工作。同时

监测收集、分析研判国内外舆情和社会公众动态，尤其自媒

体的动态。宣传部门、新闻单位、有关部门要主动利用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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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广播和网络新媒体，各电信运营商通过信息简讯推送

等方式，正确引导、抢先占领阵地主导舆论，对社会上不符

合实际的报道和传言及时予以澄清更正。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设立举报电话，核实举报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4.4 应急支援

区应急指挥部应密切关注事件发展态势，掌握事件发生

单位先期处置情况，及时报送信息，必要时向上级应急指挥

部办公室提出跨地区应急救援申请。

4.5 应急结束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或有关威胁和危害得到控

制、消除后，由负责统一领导突发事件应对的人民政府宣布

应急结束或逐步停止有关应急处置措施，应急队伍和工作人

员有序撤离。同时，采取或者继续实施必要措施，防止发生

次生、衍生事件或者重新引发社会安全事件。现场指挥部停

止运行后，通知相关方面解除应急措施，进入过渡时期，逐

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后期处置

5.1 善后处置

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受突发事件影响的属地区

镇根据事发地区遭受损失的情况，及时制订救助、补偿、抚

慰、抚恤、安置等善后工作方案，妥善解决因处置突发事件

引发的矛盾和纠纷。现场清理、环境污染消除、设备检查、

生产恢复等工作由事故发生企业按照规定、程序及生产工艺

等要求进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合做好伤亡人员和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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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群众的安抚、抚恤工作。物资统筹、社会募捐、财政资金

监管、环境质量监测等由区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

工做好相应工作。

5.2 调查评估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结束后，应急指挥部组织有关专家评

估应急响应过程，评估应急预案并及时修订，并在区人民政

府统一领导下及时查明突发事件的发生经过和原因，对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工作进行总结评估，制定改进措施，将调查与

评估情况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报告内容应当包括：事件

发生过程；伤亡情况，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

影响；分析事件产生的原因，明确责任者的责任及对责任者

的处理建议；提出改进措施及今后应采取的防范措施等建

议。在区行政区发生的特别重大、重大和较大突发事件，区

人民政府应当配合上级人民政府急有关部门做好总结调查

工作。法律法规对事故调查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5.3 征用补偿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由管道应急指挥部或其

授权的部门和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对应急期间的征用、生产、

购销等事项办理财务结算和补偿等事宜。

6 应急保障

6.1 通讯与信息保障

吴江区管道应急指挥部应掌握管道企业及其运营管道

的相关基本信息。各部门、各单位、各应急人员要保持通讯

联系畅通，应急值班电话 24 小时专人值守。事故现场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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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区域内使用通讯手段保持沟通，危险区域内严禁使用通

讯设备。事故应急救援的职能部门、值班电话应向社会公布。

突发事件应急通讯录详见副本。

6.2 队伍保障

企业应急队伍。管道企业应当组建具备管道专业背景的

专职或者兼职应急救援队伍，积极开展应急管理、救援知识、

专业技能的培训。

基础应急队伍。鼓励区镇（街道）整合各类应急资源，

推进专兼结合、一队多能的综合性区镇应急队伍建设，发展

灾害信息员、气象信息员等一员多职应急信息员队伍。

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由应急管理、网信、工业和信息化、

公安、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水利、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

村、文化和旅游、卫健、能源、通信、林业、新闻宣传等部

门依据职能分工和实际需要，建设和管理专业应急救援队

伍，提高人员素质，加强装备建设。

6.3 物资装备保障

管道企业应当配备用于现场抢救使用的器材，加强突发

事件物资装备保障的日常管理，根据所辖管道具体情况配置

应急抢修设备物资，无相应配置标准时可参照副本标准配

置。

各区镇、区各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提供

防护器材、大型机械、运输工具、医疗器械等应急保障物质。

6.4 资金保障

处置突发事件所需经费，由应急指挥部提出，财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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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按照事权、财权划分原则分级负担。

7 监督管理

7.1 预案演练

管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制定应急预案演练计划，定期

组织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提高指挥水平和抢救技能。企业应

根据本单位事故预防重点，定期开展本企业突发事件应急演

练。

7.2 宣传培训

长输管道主管部门、管道企业要及时向公众宣传管道保

护工作重要性，普及突发事件种类和危害，宣传管道保护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突发事件避险、自救、互救常识。同时，

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培训制度，针对不同对象制定宣

传教育内容和计划，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决策和处置能力。

7.3 责任与奖惩

对在突发事件应对处置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

体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扬或奖励。对玩忽职守、失

职、渎职的有关责任人，依据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附则

8.1 预案管理

本预案原则上每 3 年修订一次，并每年组织演练。随着

应急救援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更新，机构调整或应急资源发

生变化、应急处置过程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及出现的新情

况，及时进行修订。



- 57 -

长输管道企业应当根据本预案，结合自身实际，制定本

单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8.2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吴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8.3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8.4 其他

本预案所称管道附属设施包括：管道的计量站、输气站、

输油站、清管站、阀室、放空设施；管道的水工防护设施、

防风设施、防雷设施、抗震设施、通信设施、安全监控设施、

电力设施、管堤、管桥以及管道专用涵洞、隧道等穿（跨）

越设施；管道的阴极保护站、阴极保护测试桩、阳极地床、

杂散电流排流站等防腐设施；管道穿越铁路、公路的检漏装

置。

9 附件

附件 1.应急处置流程图

附件 2.组织指挥体系结构图

附件 3.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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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应急处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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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组织指挥体系结构图



- 60 -

附件 3：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单位 简要职责

事发单位 自救，警情上报，等待救援

区委宣传部 新闻发布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指导、协调、抢险、救援

区公安局 疏散、警戒

区财政局 资金拨付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下管线资料

区城管局 疏散和现场警戒

区民政局 转移、安置工作

区住建局 调动应急处置物资

区人社局 善后处置，抚恤

区交通运输局 运输保障

区水务局 保障给水供应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救护及伤员转移

区商务局 必需品保障

区应急管理局 组织应急处置

吴江生态环境局 环境监测，查明污染物、污染程度

区气象局 天气监测、预报、预测

区消防救援大队 现场抢险、灭火、搜救伤员

吴江供电公司 保障电力供应

国家管网东部储运公司南京输油处长兴输油站 听从上级调配，派遣专业队伍参与救援

国家管网集团西气东输公司苏浙沪管理处 听从上级调配，派遣专业队伍参与救援

国家管网华东分公司南京管道管理处无锡输油站 听从上级调配，派遣专业队伍参与救援

国家管网集团华东分公司嘉兴管道管理处 听从上级调配，派遣专业队伍参与救援

苏州天伦燃气管网有限公司 听从上级调配，派遣专业队伍参与救援

江苏省天然气有限公司 听从上级调配，派遣专业队伍参与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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